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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 净化金融环境净化金融环境净化金融环境净化金融环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净化

银行业、保险业环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银保监会近期印发《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银行业、保险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部署。

《通知》强调，各级监管机构、各银行保险机构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担当，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通知》指出，为做好扫黑除恶相关工作，各级监管机构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

监管，重点打击以下活动：

一是对于银行业领域，要重点打击非法设立的从事或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

构或非法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中的以下活动：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的；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

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的；利用黑恶势力开展或协助开展的；套取金融机构

信贷资金，再高利进行转贷的；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

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放贷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和公务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或实际控制人的。

二是对于保险业领域，要重点打击有组织的保险诈骗活动。

《通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相关部门要及时接收、处理以下举报线索，并按职

责进行处理或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做到每条线索都有落实：对非法放贷、暴力讨债、

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开展金融业务等问题的举报；对银行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涉

黑涉恶问题的举报；银行保险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通知》所列

明的重点打击活动领域行为线索。

《通知》要求，各级监管机构要加强市场准入审查，严禁涉黑涉恶人员和组织参

股、控股银行保险机构，严禁涉黑涉恶人员担任银行保险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做好扫黑除恶相关工作的同时，银行保险机构要继续提升服务水平，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形成共同打击

黑恶势力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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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A9858D7

F32CF4EF2A04F4041913683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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